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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文件 
 

 

北理工发〔2017〕35 号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

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办

法》已经 2017 年 7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理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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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

代偿实施办法 
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印发〈高等学校

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09〕

15 号）文件要求，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

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，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偿还国家助学贷

款负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

业、服务期在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的，其学费由国家补偿。在校

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含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，下同）的，补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与

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。 

第三条 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对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
资格的毕业生采取逐年代偿资助的办法，学生毕业后每年代偿学

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总额的 1/3，3 年代偿完毕。 

第四条 毕业生每学年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

最高不超过 6000 元。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

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 6000 元的，按照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

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实行代偿。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

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高于 6000 元的，按照每年 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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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金额实行代偿。 

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的年限，按照国家规定的相

应学制计算。 

第二章  资助范围和条件 

第五条 本办法中毕业生是指我校全日制本专科生（含高

职）、研究生应届毕业生。定向、委培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学费减

免政策的学生除外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中，西部地区是指西藏、内蒙古、广西、重

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

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 

中部地区是指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

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海南等 10 个省。 

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上述地区外，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地

区（共 634 个县、市）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中的基层单位是指： 

（1）中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主

要指乡（镇）政府机关、农村中小学、国有农（牧、林）场、农

业技术推广站、畜牧兽医站、乡镇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务站、乡

镇文化站、乡镇企业等。在县城中学从事教育工作、县城医院从

事医务工作和县政府派出街道（社区）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可以纳

入补偿代偿申请范围。县政府所属部、局、委、办等机关单位除

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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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作现场地处中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的中央单

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，主要指气象、地震、地质、水电施工、

煤炭、石油、航海、核工业等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。针对上述行

业，工作现场可适度放宽到县政府所在地。 

对于化工、电力、航天、邮政、交通、机械制造、冶炼加工、

土建施工、高新科技等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。针对上述行业，工

作现场不包含县政府所在地。 

通讯、金融、烟酒等行业不属于代偿资助范围。 

西藏自治区除拉萨市市辖区以外可以报送。 

第三章  申请及评审程序 

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，按以下程序申请学费和国家助

学贷款代偿： 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毕业生在与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或劳动合同

后，向所在学院提交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材料：《学费和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、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

位服务 3 年以上的就业协议（三方协议）以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学校审核。学生本人持申请材料至学院，各学院学生

工作组审核学生申请材料，为学生出具评审推荐意见；学生事务

中心收取、审核学生申请材料，并会同财务处确定学生学费资助

金额，最终确定我校毕业生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推荐名

单。 

（三）公示名单。学生事务中心将推荐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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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公示。 

（四）上报名单。6 月 20 日和 12 月 30 日前，学生事务中心

将最终推荐名单分两批上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（五）还款手续。推荐的代偿资助毕业生在与中国银行签订

还款计划时，需注明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。 

（六）公布名单。学校接到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

批复后，第一时间公布获资助学生名单，并将资助结果通知学生

本人。 

（八）实施资助。学校收到财政拨款后代为偿还给毕业生国

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或返还给毕业生本人。 

第九条 若毕业生毕业时无法确定具体工作地点，存在二次

分配问题，毕业生可在就业后，从工作单位出具《二次分配就业

证明书》，在当年 11 月 30 日前，向学校提交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申请材料：《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、就业协议（三

方协议）、《二次分配就业证明书》。按照第八条流程进行申请。 

第十条 获资助毕业生要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将就业单位人事

部门出具的《高校毕业生当年在职在岗情况证明》邮寄给学校学

生资助中心，学校根据学生所在就业单位反馈信息向教育部全国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后续拨款，经审批通过后，学生可继续享

受当年的资助。 

第四章  相关事宜 

第十一条 为加强对受助学生的管理，学校建立获学费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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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助学贷款代偿毕业生信息数据库，并与就业单位和贷款毕业生

建立定期联系制度，主动了解并定期通报毕业生的工作情况，以

便学校和经办银行及时掌握获资助学生的动态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除因正常调动、提拨、工作需要换岗而离开中西

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外，对于未满 3 年服务年限，提

前离开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的毕业生，毕业生应

及时向学校申请取消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。 

对于取消学费代偿资格的毕业生，学校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

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贷款经办银行。教育部全国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从当年开始停止对其学费的代偿。余下的国家助

学贷款本息改由毕业生本人偿还。 

对于不及时向学校提出取消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

申请，不与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书、提前离岗的毕业生，一律

视为严重违约，国家有关部门要将其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录入国家

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相关数据库。 

第十三条 对于弄虚作假的毕业生，一经查实，除收回国家

代偿资助资金外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处

负责解释。原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

施细则》（北京理工大学令第 10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7月10日印发 


